
巡逻途中偶遇特困家庭

滨海民警集体资助已有五年

本报 12 月 2 日讯(见习记者

顾松 通讯员 王长祝 胡

强) “谢谢你们，这么多年对我

们的帮助。”12 月 2 日下午，56

岁的低保户李安全对民警说。据

了解，2005 年滨海公安局滨东分
局新星派出所民警在油区巡逻

时，发现了一户特困家庭，民警

至今已连续资助他们 5 年了。

据了解，家住垦利县垦利街

道辖区六干渠北边的低保户李

安全今年 56 岁，他的妻子有脑

膜炎后遗症。家里有两个女儿，

大女儿今年 8 岁上一年级，小
女儿今年 7 岁正在上幼儿园大

班。李安全一家靠李安全为农

户送水赚钱，每月收入仅有 600

元。

12 月 2 日下午 3 时许，记者

跟随滨海公安局滨东分局民警，

来到低保户李安全家中。记者看

到一间房子里只有三张破旧的

沙发和一张床。民警问孩子现在

怎么样，学习好吗。李安全笑着

对民警说：“孩子都挺好的，谢谢
你们五年来对我们的帮助。”李

安全告诉记者：“新星派出所的

民警从 2005 年开始，就经常带一

些生活用品来看我们，真的很感

激他们。”

据民警介绍，2005 年 11 月

底，民警在油区内巡逻时，发现

从一户人家里走出来一个穿着

凉鞋的小女孩。民警进去后发
现这户人家里有四口人，家境
十分贫困。民警告诉记者：“当

时看见小女孩那么冷的天还穿

着凉鞋，我们都觉得很心疼。从

李安全家中回来后我就和妻子

收拾了一些孩子的衣服，买上

了一些生活品就去李安全家里

了，这五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年

都会去四次以上，春节、中秋

节、孩子放假都会去的，以后我

们也会坚持下去。”

本报 12 月 2 日讯(见习记者

嵇磊 通讯员 李欣然) 四

个人冒充公司高管，以采购拖把

为名，打了几个电话，就骗走利

津某五金店店主 5 万多元。

6 月份，一名自称公司高管

的男子打电话给利津县某五金

土产店称，公司急需订购 900 多

杆拖把。五金店店主一听来了

大生意，高兴之余也放松了警
惕。很短时间又凑不齐这么多

拖把，店主犯了难。“公司高管”

这时称：“有一家生产拖把的厂

家曾与我们合作过，你可以与

厂家联系，试试能不能订到拖

把。”并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

他。

五金店店主立即联系了厂

家。厂家称，把钱汇过去后会立

马发货。该店主当即汇了款。几

天后，2 名送货员送来了货。店

主发现 900 多杆拖把竟是不能

用的拖把头，这时“公司高管”却

再也联系不上了。该店主随即报

了警。

12 月 1 日，利津县公安局将
4 名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抓

获。经审讯，4 人在河口区以相

同的手法作过案，作案时 4 人分
配角色，涉案金额达 55900 元。

未签书面合同 装修工钱难讨

本报 12 月 2 日讯(见习记者

王斌 通讯员 高慧) 杨某

和朱某经徐某介绍给一位王姓
业主装修房屋，装修完成徐某

收款后却失去联系。二人将王

姓业主诉至利津县法院，因二

人和徐某及业主都未签订书面

合同，近日利津县法院判二人

败诉。

2010 年 4 月，利津县王姓业
主欲对他的房屋进行室内装修，

听一位建材店老板说有个姓徐
的人承包装饰装修的活，于是他

联系了徐某并约定装修完成后

将钱付给徐某。徐某叫上了杨某

和朱某一起干活。工程完成后，

杨某和朱某未拿到一分工钱，而

徐某也已经联系不上，两人找业
主要钱，王姓业主称已经将钱付

给了徐某，并称合同是跟徐某签

订的。二人于是将王姓业主诉至

利津县法院，请求法院判令业主

支付装修工钱。

法院审理发现，没有任何书

面证据可以证明杨某、朱某和业
主之间的装饰装修合同关系，两

人与徐某之间也只是口头约定，

因此法院判决二人败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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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司高管”施计 商家被骗五万
▲民警为李安全的妻子送上营养品 本报见习记者 顾松 摄


